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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条款草案有关意见 

下列签字机构谨就中国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条款（“标准合同条款”）提交本函。1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CAC”) 
务必将标准合同条款设为《个人信息保护法》 (“PIPL”) 规定的有效传输机制。2我们担心依照设计而制定的拟议框架
对许多中国和外国实体而言可能在实践中不可行。  

通过跨国数字网络安全地传输数据的能力对中国等许多国家的国家政策目标来说至关重要。数据传输支持 COVID-
19 复苏、数字连接、网络安全、诈骗预防、反洗钱以及与健康、隐私、安全及法规遵从保护相关的其他活动。 

这种能力也为共享经济繁荣提供支持。跨境访问各市场、购买者、供应商和其他商业合伙人使各行各业的企业能够
与外国企业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交易。对于各类规模的公司来说，数据传输在价值链的每个阶段都极为重要，它支
撑全球供应链并促成生产力、安全和环境责任。  

为避免影响这些优先事项，我们谨此提出，《标准合同条款》草案应：(1) 不对数据传输施加超出所需程度的限制； 
(2) 平等对待中外企业、服务和技术； (3) 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进行管理，确保非歧视性和简化的审批。此外
，我们提出以下看法： 

• 促进与国际最佳实践对接：中国的标准合同条款应反映国际最佳实践，应进行修订，更好地与欧盟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 (GDPR) 规定的标准合同条款 (SCC) 对接并提高互用性。例如：  

o 提高合同关系的清晰度：我们建议修订标准合同条款，使其与传输场景及合同关系均更为广泛的 
GDPR SCC 更紧密地对接。3 我们建议 CAC 将相关术语和定义与 GDPR 中使用的“管理者”和“执行
者”保持一致。这将消除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和“接收方”的职能、责任和含义的不必要混淆。这么做还
能在海外数据接收方同时处理中国和欧盟数据时保持一致性，在不影响数据隐私和安全级别的情况
下减轻管理负担。 

o 采用文件保留要求：第 3 条要求向 CAC 提交标准合同。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我们提议 CAC 改为要

求数据管理者保留原始协议，按要求向 CAC 监管机构提供副本。  
 

• 重新评估取消资格的条件：第 4 条规定的取消公司使用标准合同条款的条件4大大削弱了它们的实用性。我们
建议重新评估不符合任何已知国际惯例的条件，包括关键信息基础构架相关条件，以及个人和敏感个人数据
的数量限制。5 例如：  

o 修订阈值：CAC 安全评估所需的阈值非常低（即在 12-24 个月内完成的传输覆盖中国人口的 0.07% 
[百分之一的七成] 和 0.0007% [百分之一的万分之七] 的人口），6以至于大多数国际公司将无法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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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合同。  

o 修改过于笼统的排除：中国 TC260 对“关键信息基础构架”的定义似乎涵盖了广泛的计算设备，这些
设备通常用于普通和非敏感国际商业交易。因公司运营此类计算和网络连接设备而取消其使用标准
合同的资格可能会严重限制标准合同条款作为数据传输机制的可用性。  

 

• 完善传输影响评估程序：背离国际最佳实践和 PIPL 第 56 条所述方法，7《标准合同条款》第 5 条包含与信息

量、范围、敏感性和类别（中国法律尚未明确界定的类别）相关的规定性审查要求，以及接收方祖国的法律和

实践；该国家或地区所属的地区性或全球性组织；和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承诺。这些审查要求使不同公司和组织

面临方法不一致的风险。如果 CAC 想方设法简化和合理化这些要求，将有所帮助，包括引用中立和事实性法

律摘要（例如，参见日本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发布的全球法律调查）；制定无需正式评估或仅需不太详细评估

的低风险数据传输的类别清单。此类评估若给予一刀切授权将产生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  

• 明确当事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合同语言：我们敦促 CAC 避免硬性要求逐字采用模板中的“标准合同条款”
，允许当事人在满足第 6 条规定的关键法律条件的情况下调整合同条款。 

• 重新评估更新合同的阈值：第 8 条规定，如果任何接收国的法律发生修改或个人信息的目的、范围、类型、
敏感性、数量、方法、储存期限和储存地点或用途发生改变，则有义务更新和执行新联系人。我们敦促 CAC 
重新评估要求此类合同更新的这些低阈值，这些阈值背离了国际最佳实践，并未为了确保交易的可预测性而
进行校准。  

 

《标准合同条款》与国际通行做法的大量偏离会使许多公司无法依赖该条款，中国公民个人信息的隐私和安全性得

不到改善，对中外企业造成不利影响。鉴于中国经济及其国际经济关系面临的潜在后果，我们也敬恳 CAC 安排更

多时间与各利益相关方全面磋商并确定重要实施期。这不仅有助于 CAC 和行业更好地理解各方的关注点；还能使

行业制定适当的流程和程序来遵守《标准合同条款》。  

我们很感激有机会分享这些看法，并期待继续就这些事宜与 CAC 接洽。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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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标准合同条款草案》（2022 年 7 月），网址：http://www.cac.gov.cn/2022-
06/30/c_1658205969531631.htm  
2《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38 条、第 40 条 
3这些关系指管理者间关系、执行者间关系、管理者与执行者间关系、执行者与管理者间关系。  
4我们还建议 CAC 澄清如何使用第 4 条规定的条件。具体而言，第 4 条没有明确规定累积条件是适用于整个企业集团
还是单独适用于企业集团内的每个业务或职能单位。 
5我们建议彻底审查取消资格的各种条件：(a) 这些条件是否是实现中国相关公共政策目标的必需条件；(b) 其他不太繁
琐的替代方案（例如，更高的数值阈值、更少的限制性标准或更低频率的审查，或特定交易类别的更多豁免）能否以更
少的数据传输限制切实有效地实现这些政策目标；(c) 各种替代方案对依赖数据传输的企业和其他人的影响（经济和非
经济）；(d) 断定特定替代方案优于其他替代方案的理由。 
6100 万人的阈值约为中国 14 亿人口的 0.07%。万人阈值为中国人口的 0.0007%。  
7PIPL 第 56 条规定，影响评估应广泛关注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和方法；相关风险和影响；以及能否针对风险和影响提
供相应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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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c.gov.cn/2022-06/30/c_1658205969531631.htm

